	上海市生产总值

	2025年全年

	
	总量
（亿元）
	比上年同期
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
	56708.71 
	5.4 

	  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99.39 
	2.0 

	    第二产业
	11650.62 
	3.5 

	    第三产业
	44958.70 
	6.0 

	  按行业分
	
	

	    # 工业
	11164.97 
	5.0 

	      建筑业
	732.22 
	-13.2 

	      批发和零售业
	6509.18 
	0.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076.66 
	5.3 

	      住宿和餐饮业
	538.47 
	2.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7139.93 
	15.3 

	      金融业
	8979.66 
	9.7 

	      房地产业
	5592.56 
	0.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4980.03 
	5.1 

	注：1.地区生产总值数据由国家统计局统一核算反馈；增加值绝对额以现价计算，增速以不变价计算。

	2.产业划分依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修订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国统设管函〔2018〕74号）；行业分类采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bookmark: _GoBack]3.按照我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规定，地区生产总值核算包括初步核算和最终核实两个步骤。经最终核实，2024年，上海地区生产总值为53759.53亿元。

	地区生产总值统计范围、采集渠道及主要指标解释

	一、统计范围

	　所有在本地区经济领土内具有经济利益中心的经济单位都应该纳入地区生产总值（GDP）统计范围，即在本地区经济领土内拥有一定的活动场所，从事一定规模的经济活动，并超过一定时期的经济单位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   

	　二、采集渠道

	　地区生产总值（GDP）由国家统计局统一核算。核算的资料来源主要包括：一是国家统计调查资料。主要是指由政府综合统计机构组织实施国家统计调查项目所获得的各种统计资料，如农业、工业、人口与就业统计、价格统计资料等。二是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记录资料，如邮政管理局、通信管理局及各金融监管部门等提供的资料等。

	　三、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地区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是一个地区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是反映经济总体状况最重要的指标。



